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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民俗及認定保存者公告表 

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項目名稱 臺北迎尪公 

型態 儀式、祭典、節慶（包括儀式、祭典、節慶

之相關藝能，如陣頭） 

所在地 臺北市文山區、雙北部分聚落 

摘要 內容填寫重點 

一、「臺北迎尪公」源於文山區安溪移民之信仰，

隨拓墾與移居臺北歷程逐步在地化，兼容不同

區域族群的聚落祭祀與宗族連結，其長期依循

週期性請神年例祭典與過頭輪祀制度。 

二、本民俗結合文山縱谷及雙北部分聚落型態，回

應農業生產與宗族結構，發展出跨庄請神、巡

田園「送蝝」除蟲與過頭輪祀等儀式，反映地

方社會、產業型態與族群互動關係。 

三、在實踐層面，仍維續來廟掛單請神、輪庄祭祀

及宗族過頭等祭儀，保存跨庄頭信仰連結與族

群遷移記憶，並延續遶境、獻神豬、尪公戲、

撞轎等傳統表現形式。即使處於高度都市化環

境，各聚落仍透過爐主制、宮廟組織與宗親會

傳承，展現民俗延續之韌性與傳統性。 

扼要說明此項目內容以及其作為無

形文化資產對象的核心元素，如此

民俗之歷史軌跡與特色（進行方

式、重要特徵、場所、空間、物件

等）（建議 300 字內）。 

保存者之

基本資料 

群體或團體名稱 財團法人台北市木柵忠順廟 

財團法人台北市景美集應廟 

木柵集應廟 

萬隆集應廟 

成立／立案日期 財團法人台北市木柵忠順廟：約清乾隆年間 

財團法人台北市景美集應廟：1867年 

木柵集應廟：1884年 

萬隆集應廟：約清咸豐年間  

所在地（行政區域） 臺北市文山區 

登錄及認定理由 項目名稱：臺北迎尪公 

項目登錄理由說明: 

一、「臺北迎尪公」源於文山區安溪人信仰，

歷經移居臺北後因應拓墾需求而形成在

地化信仰實踐，兼容跨區域族群之聚落

祭祀與宗族連結。長期依循週期請神年

例祭典和過頭輪祀，展現民間高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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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並持續自主、自發參與。 

二、「臺北迎尪公」結合文山縱谷聚落型態並

與雙北部分聚落型態形成互動，農業生

產、宗族結構，發展出跨區請神、巡田

園「送蝝」除蟲與過頭輪祀等民俗，反

映地方社會、產業及族群互動關係，呈

現因地制宜信仰樣貌，顯著反映族群或

地方社會生活及文化之特色。 

三、「臺北迎尪公」維續來廟掛單請神、聚落

間輪庄祭祀、宗族過頭輪祀等祭儀，保

存跨庄頭信仰連結與宗族遷移記憶，延

續遶境、獻神豬及尪公戲、點心攤、「撞

轎」等信仰實踐，在都市化下仍展現韌

性，各聚落透過爐主制、鄰里或宮廟組

織與宗親會傳承，其表現形式與實踐仍

保留一定之傳統方式。 

保存團體：財團法人台北市木柵忠順廟 

保存團體登錄理由說明: 

一、財團法人台北市木柵忠順廟長期作為臺

北迎尪公信仰之核心場域，完整掌握迎

請、掛單、輪祀及年例祭典等儀式內容

與其歷史源流，充分了解該登錄項目之

知識、技術及文化表現形式。 

二、財團法人台北市木柵忠順廟具備穩定之

組織運作、祭典執行經驗與跨庄頭協調

能力，長期實際投入迎尪公相關祭儀之

辦理，具協助推動該登錄項目保存維護

工作之能力及意願。 

三、財團法人台北市木柵忠順廟於臺北迎尪

公信仰體系中居於重要地位，歷史脈絡

清楚，文化角色明確，在文化脈絡下為

適當者。 

保存團體：財團法人台北市景美集應廟 

保存團體登錄理由說明: 

一、財團法人台北市景美集應廟承襲高姓宗

族尪公信仰，長期保存迎香過頭、遶境

及祭典宴飲等實踐內容，充分了解該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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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項目之知識、技術及文化表現形式。 

二、財團法人台北市景美集應廟持續辦理迎

尪公相關祭儀，並具整合地方信眾與庄

頭力量之能力，展現對民俗保存之積極

態度，具協助推動該登錄項目保存維護

工作之能力及意願。 

三、財團法人台北市景美集應廟於臺北迎尪

公信仰網絡中呈現宗族與地方社群互動

之文化樣貌，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 

保存團體：木柵集應廟 

保存團體登錄理由說明: 

一、木柵集應廟長期承續張姓宗族迎奉保儀

尊王之信仰實踐，熟稔迎香過頭、庄頭

遶境及相關祭儀程序，充分了解該登錄

項目之知識、技術及文化表現形式。 

二、木柵集應廟持續實踐迎尪公相關祭典，

並能動員宗族及地方社群參與，展現穩

定傳承與執行能力，具協助推動該登錄

項目保存維護工作之能力及意願。 

三、木柵集應廟於臺北迎尪公民俗系統中體

現宗族型迎尪公之運作模式，具關鍵歷

史定位，在文化脈絡下為適當者。 

保存團體：萬隆集應廟 

保存團體登錄理由說明: 

一、萬隆集應廟保存林姓宗族參與迎尪公信

仰之歷史記憶與相關儀式，充分了解該

登錄項目之知識、技術及文化表現形式。 

二、萬隆集應廟持續維繫迎尪公信仰與祭祀

活動，並配合整體民俗體系之運作，展

現參與保存之意願與實際行動，具協助

推動該登錄項目保存維護工作之能力及

意願。 

三、萬隆集應廟反映臺北迎尪公信仰於都市

發展過程中的調整樣態，對整體文化脈

絡之理解具有補充意義，在文化脈絡下

為適當者。 

登錄及認定法令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91條第 1項、《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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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4、5條。 

登錄及認定基準 《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4條 

公告日期及文號 115年 2月 13日 

北市文化藝術字第 11530090092號 

說明： 

1.保存者之基本資料欄位，依保存者為個人或團體填寫，為保護個人資料隱私，所在地僅列出在

縣（市）、鄉鎮市區。 

2.請務必全部填寫。 

3.本表建議附於公告文後，主管機關得依實際情形考量是否製作公告表。 


